关于印发《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资金拨付工作流程》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市属各开发区劳动人事局、财政局： 
根据《潍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潍坊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潍坊市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潍人社规〔2021〕1号）等文件规定，结合人社系统基金资金风险防控要求，制定了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资金拨付工作流程，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潍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潍坊市财政局
                              2021年6月30日


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
补贴资金拨付工作流程

1、 政策依据
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以下简称“两项补贴”）依据《潍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潍坊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潍坊市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潍人社规〔2021〕1号）文件规定执行。
一次性创业补贴。对首次领取小微企业营业执照（2013年10月1日以后登记注册）、正常经营且在创办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12个月以上的创业人员（企业法人）、离岗或在职创业的乡镇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给予1.5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其中，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创业人员提高到2万元；对首次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8年1月1日以后注册），正常经营且按规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6个月以上的创业人员，给予2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对2013年10月1日以后注册成立，吸纳登记失业人员和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不含创业者本人）并与其签订1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按月向招用人员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并按规定为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12个月以上的小微企业，按照申请补贴时创造就业岗位数量和每个岗位25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二、工作流程
（一）宣传。各级人社部门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广泛宣传创业补贴政策，做到应知尽知。
（二）申请。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或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申领条件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携带申请材料（见附件1）向工商登记注册地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三）受理审核。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收到补贴申请后，由经办人员依托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和山东省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等，对申请补贴人员资格和补贴申领材料进行审核和系统录入，经办人员对核查的系统界面截图保存备查，科室负责人对审核结果进行复核。
（四）内部稽核。两项补贴审核情况的纸质材料，由经办人、科室负责人签字，交由承担稽核业务的科室进行内部稽核并签字确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稽核结束后存档。
（五）公示。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将符合两项补贴的名单，按批次在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六）市级汇总。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将两项补贴申请报告、汇总表以及明细报送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由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业务科室汇总，提交中心主任办公会和局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报送市财政局。
（七）资金拨付。市财政局根据报送的补贴汇总情况，将资金拨至各县市区（开发区）财政局，各县市区（开发区）财政局按补贴数拨到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账户。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财务人员进行系统确认，并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小微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个体工商户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创业者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八）材料归档。资金拨付结束后，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要做好资金拨付档案资料整理归档工作。
（九）抽查。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对各县市区（开发区）两项补贴发放情况进行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10%。对出现问题的县市区（开发区），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存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要成立内部控制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领导，压实责任，保障资金规范、合法、高效使用。
（二）优化经办服务。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要全面提高经办服务工作质量和效能，进一步优化审核流程，强化信息共享，积极推动创业补贴政策落实。
（三）规范资金使用。一是两项补贴汇总提报时间与批次，以市财政局当年度具体要求为准；二是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建立内部控制体系，严格遵循各项规定和要求，确保两项补贴资金使用安全。

附件：1.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申请材料清单
2.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汇总表
3.一次性创业补贴明细
4.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明细




















附件1
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
补贴申请材料清单

一、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创业者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港澳台人员可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3.申请补贴时近4个季度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或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
4.《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表》
二、个体工商户一次性创业补贴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创业者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港澳台人员可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3.《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表》
三、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招用人员名单
3.银行代发工资明细账（加盖公章）
4.申请补贴时近4个季度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或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
5.高校毕业生出具毕业证书复印件
6.《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申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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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汇总表

县市区（章）：                    2021年 6 月 30日                        单位：人、元

	一次性创业补贴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合  计

	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10
	
150000
	
1
	
2000
	
0
	
0
	
11
	
152000


[bookmark: _GoBack]负责人：                稽核人：               复核人：                经办人：

附件3
一次性创业补贴明细

县市区（章）：                              年   月   日
	序号
	单位名称
	补贴金额（元）
	补贴类别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合  计
	
	—


负责人：         稽核人：        复核人：       经办人：
附件4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明细

县市区（章）：                              年   月   日
	序号
	单位名称
	补贴人数（人）
	补贴金额（元）

	
	
	
	

	
	
	
	

	
	
	
	

	
	
	
	

	
	
	
	

	
	
	
	

	
	
	
	

	
	
	
	

	
	
	
	

	
	
	
	

	
	
	
	

	
	
	
	

	
	
	
	

	
	
	
	

	合  计
	
	


负责人：         稽核人：       复核人：      经办人：
